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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按摩被套近18万元

今年73岁的李女士长年体弱多病，经

常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的蓉源堂足

浴店接受按摩理疗服务，被销售人员多次推

销“扶阳灸”“肝胆疏通”“药王”“肺排”“提

气”等服务项目，2022年5月至2024年3月

间共向该店充值177866.87元。

据李女士反映，自己之所以被“套路”，

是因为蓉源堂足浴店对她大打“亲情牌”，让

她产生了深度信任。销售人员承诺上述服

务项目“效果会很好”，并长期向她提供跟踪

服务，使李女士误以为自己接受的是正规医

疗服务，肯定会有疗效。该足浴店采用未做

完一项目又推荐新项目的营销手段，由“总

监”“主任”“店长”轮番上阵推销，而且服务

项目没有明码标价，只说享受“折上折”优

惠，收款无凭证和发票。

自2023年10月10日起，李女士多次

向蓉源堂足浴店的工作人员提出服务体验

不佳且价格过高等意见，工作人员未予理

会，反而继续推荐其他服务项目。2024年3

月3日，李女士最后一次向足浴店支付“提

气”费用。不久后，李女士觉得自己上当受

骗，要求足浴店退款赔偿，遭到拒绝。

转店新老板不理旧账

2024年4月25日，李女士向成都市消

委会投诉蓉源堂足浴店以及成都蓉源堂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要求退还全部费用。成都

市消委会在调解过程中，很快遇到“转店”维

权难题。

据成都市消委会调查，蓉源堂足浴店和

成都蓉源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此前的法定

代表人为于某某，已无法联系。该足浴店转

让给了赵某某，双方签订了《转让合同》，其

中约定“甲方在经营期间销售终身卡、长期

卡，所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及后果由甲方承

担，与乙方无关。乙方有权利拒绝为以上甲

方所办卡的顾客提供服务。乙方接手后，甲

方先前以各种形式对顾客承诺的退卡退费，

乙方概不负责”。

新店主赵某某称，自己接手蓉源堂足浴

店后，只收取了李女士1280元的单次全身

经络疏通服务费和一笔735元的订金，并称

“没有接收成都蓉源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顾

客消费金额”，自己没有退费责任，“退费的

问题只能找前一家公司”。

成都市消委会还了解，在两年时间里，

李女士先后向蓉源堂足浴店、双流区厚禄坊

保健部、成都蓉源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成

都蓉源华仁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账户以及

几个个人账户支付过费用，涉及多个主体收

费，给维权增加了难度。

成都市消委会投诉部主任李艳华介绍，

在调查中，赵某某态度强硬，坚持“不理旧

账”，不愿意退赔；李女士对足浴店很失望，

请求成都市消委会帮助她以其他方式进行

维权。在投诉调查阶段，成都市消委会邀请

成都市消委会律师顾问团的公益律师提前

介入，帮助李女士整理证据，全程提供法律

指导。

打出支持起诉“组合拳”

面对维权难题，成都市消委会通过诉转

案、支持起诉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2024年7月8日，成都市消委会启动诉

转案程序，将案件线索移交市场监管部门。

经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核实，蓉源堂足浴店为

个体工商户，李女士在该店消费期间共有3

任经营者，分别是于某某、刘某某和现任经

营者赵某某，赵某某提供的《转让合同》中约

定接收前店的装修、装饰、设备、家具等。市

场监管部门现场检查发现，店内玻璃墙上仍

张贴有“蓉源华仁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名称

的横幅。

根据龙泉驿区市场监管局向成都市消

委会的回函，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店内

发布有“肩颈保养的十大好处”“抚阳透灸作

用”“抚阳透灸功效”的广告单，广告内容中

“缓解偏头痛、提高免疫力、预防肩周炎”等

属于医疗功效性用语；扶阳透灸作用广告中

涉及疾病名称高血压、中风、偏瘫、肿瘤。上

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定，市场监管部

门已责令改正并对该店予以行政处罚。

与此同时，在公益律师、四川仓颉律师

事务所律师张宇代理下，李女士向龙泉驿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蓉源堂足浴店、由赵

某某担任负责人的厚禄坊保健服务部、赵某

某、成都蓉源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成都蓉

源华仁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等5个被告诉至

法院。后经法院准许，撤回对成都蓉源堂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成都蓉源华仁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的起诉。

李女士请求法院判决蓉源堂足浴店退

还服务费用177866.87元并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金3000元，共计180866.87元；厚禄坊

保健部、赵某某对上述诉求承担连带责任。

2025年1月15日，经法院主持调解，被

告蓉源堂足浴店、厚禄坊保健服务部、赵某

某同意共同退还原告李女士服务费6.35万

元，分4次付清。

《上海法治报》季张颖 曲翔

在朋友圈意外发现“商机”，希望通过

买卖玳瑁标本，从中赚取差价，牟取非法利

益的“中间商”，和迷信玳瑁可镇宅招财，企

图求购玳瑁标本放在家中为自己带来好运

的企业家，两方“一拍即合”，促成交易。近

日，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宣判一起非法

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玳瑁标本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案件。这也是崇明区首例非法买卖

玳瑁标本案。

某天，小军在微信朋友圈中偶然看到

好友（已另案处理）发布有关出售玳瑁标本

的广告。小军明知玳瑁为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且法律明令禁止买卖，但因当时手

中缺钱，便动起了转卖玳瑁标本牟取非法

利益的“歪心思”。

此后，小军将出售玳瑁标本的广告编

辑后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发布以吸引买

家，待买家求购后，便通过向其上家低价购

入玳瑁标本，再向买家高价出售的方式赚

取差价。

小军的好友李秀也由此觅得了“商

机”，虽明知违法，仍将小军发布的玳瑁广

告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如法炮制，意图招揽

买家以便从中赚取差价、获取非法利益。

买家阿州在朋友圈中看到了李秀发布

的广告。作为一家经营效益不错的企业实

控人，他因迷信玳瑁有“镇宅、转运、招财”

的作用，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联系李秀求

购一件玳瑁标本放在家中。

经过李秀、小军这两道非法买卖玳瑁

标本中间商的“牵线搭桥”，阿州购得一只

玳瑁标本。

后公安机关经侦查发现阿州非法收购

玳瑁标本的线索，阿州经电话通知后主动

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经公安机关

循线摸排侦查，将李秀、小军先后抓获到

案，并进一步查实了小军非法出售其他7

件玳瑁标本的犯罪事实（其余买家已另案

处理）。

案发后，小军非法出售的8件玳瑁标

本均被公安机关查获。经鉴定，该8件玳

瑁标本物种均为玳瑁，系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水生野生动物，价值总计130万元，其中

李秀出售给阿州的价值达20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军非法收购、出

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情节严重；李秀非法收购、出售、阿州非

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3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危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小军、李秀到案后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阿州主

动到案并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系自首，且三

人均自愿认罪认罚，李秀还主动退出全部

违法所得，依法均可以从轻、从宽处理。综

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

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对李秀、阿州适用缓

刑。

据此，法院依法以犯危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判处小军有期徒刑5年3个月，

并处罚金4万元；判处李秀有期徒刑10个

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8000元；判处阿州

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8000

元；违法所得和犯罪工具均予以没收。

一审宣判后，公诉机关未提出抗诉，3

名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法官说法：
玳瑁是海龟科、玳瑁属的爬行动物，栖

息于海洋之中，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好玳瑁在内的海洋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保持

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本案中，小军、李秀非法收购和出售，

阿州非法收购的玳瑁，系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水生野生动物，已经达到危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的入罪标准。此外小军非法出

售的8件玳瑁标本价值总计130万元，并达

到“情节严重”升格量刑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除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本身以外，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例如玳瑁眼镜架、梳子、手镯等，也

构成犯罪。

现实生活中，有一些非法购买野生动

物制品的买家是出于野生动物可以“镇

宅、转运、招财”的迷信认知，正是这些错

误认识催生了对野生动物的大量需求。

不法分子在非法利益的驱使下猎捕、杀害

野生动物，形成了猎捕、杀害、出售、运输、

收购的犯罪链条，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极大

破坏。

转让后新老板不理旧账
消委会支持预付式消费诉讼案获胜

涉事的蓉源堂足浴店

玳瑁可镇宅招财？非法买卖会获罪失财
上海宣判一起非法买卖玳瑁标本案

《中国消费者报》刘铭

“足浴店把我骗惨了，没

想到最后能拿到退赔，我对

这个结果非常满意。”近日，

四川成都消费者李女士高兴

地说。据了解，这是《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实施

后，成都市保护消费者权益

委员会首例支持消费者诉讼

案调解成功。在这起案件

中，被足浴店保健按摩服务

“套路”并支付大额费用的李

女士，最终得到了法院支持，

成功获赔6.35万元。

成都市消委会表示，此

类投诉案件的维权难点是店

铺转让后经营者不理旧账，

以转店协议为由推卸责任，

甚至形成行业惯例。该案的

最大突破是在原店主消失、

多主体收费的情况下，让现

任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为

消费者挽回了经济损失。

律师析案：
新老板不理旧账行不通

律师张宇介绍，导致该案复杂化的一个

重要因素是店铺转让，在李女士未获告知、

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蓉源堂足浴店实际上

已三易其主，又涉及多主体收费，调查过程

烦琐、举证难度大。案件成功的关键是打破

了转店老板们的固有错误认知，让现在的经

营者赵某某依法承担了法律责任。

张宇表示，《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

第十三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或

者转型为企业的，应当结清依法应缴纳的税

款等，对原有债权债务作出妥善处理，不得

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转让合同》仅是内

部约定，没有对债权债务进行妥善处置，对

消费者无效。店铺转让过程中，无论是原来

的经营者，还是新接手的经营者，都有对预

付费消费者的告知义务，且赵某某作为接手

足浴店的经营者，不能将未对拟受让店铺的

经营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即接手的商业风险

转嫁给消费者，这不是合法合理的债权债务

清理过程。既未清理债权债务也未如实告

知消费者转让情况，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本案依照《民法典》第五十六条“个体工

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

的规定，依法只追究现任经营者，现任经营

者赔偿后再依法向原来的经营者追偿，便于

消费者维权，减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足浴店


